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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1363）

關於為東莞理文造紙廠有限公司提供一般工業固廢處理服務

中滔環保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

宣布，本集團與東莞理文造紙廠有限公司（「理文公司」）簽訂了工業固體廢物之獨家處理服

務合同。理文公司為理文造紙有限公司（股份編號： 2314）之附屬公司。根據合同之條款，
該合同預計可為本集團帶來每年約港幣4,000萬元的收入。

董事會認為簽訂上述合同可拓闊本集團的收益基礎，故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滔環保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
徐湛滔

香港，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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